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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宁波市鄞州区一家
知名品牌企业发现，抖音等网络平
台上存在着大量宣传销售该企业品
牌驻车空调的广告，然而奇怪的是，
该企业同型号产品尚处在研发阶
段，还没有投入批量生产。

走访调查后，该企业发现涉
案空调涉嫌假冒其注册商标的商
品，在浙江生产后销往省外，已形
成生产、运输、销售的上下游产业

链，严重侵害了企业知识产权，遂
报案。

经查，权利人系国内空调生产
龙头企业。王某某因其品牌效应，动
起了“蹭热度”造假的“歪脑筋”。
2022年3月，王某某找到该空调企
业一名经销商黎某某的联系方式。
黎某某曾就职于佛山某电气公司，
其公司经销的正是该空调企业的小
家电。

起初，黎某某告知王某某其仅
销售该知名品牌小家电，经营范围
不包含空调类产品，也没有该品牌
在驻车空调范围的授权，但在王某
某“高分红”的诱惑下，黎某某最终
妥协。

随后，黎某某伪造了该知名品
牌佛山分公司的假公章，并假借该
公司名义向王某某出具了商标使用
授权协议。

尚在研发的空调，广告却铺天盖地1

两车追尾
为何双方同责？
高架快速路上
这个行为不能做！

一起追尾交通事故，本应是后车全
责，但交警调查后却定了双方当事人同等
责任。8月19日，海曙交警公布了这样一
起“特殊”追尾交通事故，希望广大司机引
以为戒。

事情还得从5月28日说起。当日下
午1点28分，李某驾驶白色轿车在环城
南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联丰中路
附近时，由于一时疏忽大意，与前方周某
驾驶的白色轿车发生追尾。

民警赶赴现场并调取公共视频后发
现，当李某追尾前车时，前方周某的小车
竟处于停车状态。

据了解，前车驾驶人周某事发当日从
余姚开往鄞州的一家工厂，在途经环城南
路高架联丰中路附近时，感觉车辆有异
常，于是想停车查看。就在副驾驶室内的
周某父亲刚下车一瞬间，李某驾驶的车辆
便接踵而至，径直撞上了周某车辆的尾
部。

“事故现场是城市高架快速路，右前
方10米处就有专门为紧急情况设置的导
流岛和交警岗亭。在高架上如遇突发情
况，切勿在主干道上直接停车，应确保安
全后驶入导流岛，再向交警寻求帮助，或
者等到驶出高架后再处理。”海曙交警大
队事故中队民警谢钧说。

经过交警部门调查认定，这起“特殊”
的追尾事故，双方当事人各承担事故的同
等责任。因前车司机周某驾驶的机动车在
城市快速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造成交通
事故，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后车司
机李某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受到
相应处罚。

●新闻多一点

为什么不能随意
在城市高架快速路上停车？

行车速度快。城市高架快速路是一个
封闭的行车环境，行车速度普遍较快，一
旦后方车辆，尤其是重型货车撞击前方违
停车辆，或小车追尾大货车，极容易引发
车毁人亡的严重交通事故。

调整空间小。城市高架快速路车道较
窄且两边都有护栏硬性隔离，行车过程中
车辆左右横向调整空间并不充裕，一旦行
车途中发现前方有违停车辆，后车常采取
紧急变道或制动的避让措施，极易引发侧
翻、刮擦、后车追尾等交通事故。

造成交通拥堵。如果长时间在城市高
架快速路互通匝道处停车问路、设置导
航，不仅安全隐患大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同时还容易导致交通拥堵，降低城市高架
快速路通行效率，甚至可能因此引发连环
追尾、二次事故等。

堵塞应急车道。即使将车辆停在看似
空闲的城市高架快速路应急车道上，由于
未设置必要的警示标志，极其容易被其他
疲劳驾驶、超速车辆追尾。同时应急车道
与城市消防通道类似，都属于生命通道，
无论道路拥堵与否，都应该将这条通道预
留出来，供紧急救援时使用。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董力军

尚在研发的空调型号
竟已批量销售？

尚在研发的空调型号竟
已批量销售？注册商标授权究
竟是真是假？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空调制
假售假的假冒注册商标案提
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
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
刑 3年 10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与同案犯连带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70万元。

至此，一条空调造假产业
链被成功铲除。

拿到授权之后，王某某“如鱼得
水”。

在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
之间，王某某奔走联系生产商，使用
黎某某提供的伪造的某知名品牌商
标使用授权协议、授权书等材料为
自己“背书”，先后搭线多家生产商。
其间，当生产商就王某某提供的授
权材料提出疑问，要求出示注册商

标权利人给生产商的授权许可时，
王某某顾左右而言他。

惨淡的生意、生存的困境，让生
产商即使心存疑虑，仍产生了动摇，
最终参与到了王某某生产假冒注册
商标的驻车空调的产业链中，3家
生产商共计生产1600余台驻车空
调，价值280余万元。后王某某成功
将该批假冒注册商标的驻车空调销

售给多名经销商。
这样一条制假售假的产业链，

使得参与其中的不法分子们“收获
颇丰”，一张假合同就让黎某某获利
14余万元，生产商的获利也从1万
元到9万余元不等。2023年5月，王
某某等人陆续被公安机关抓获，同
年9月，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鄞州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借虚假“授权”之名制假售假2

“我也是被黎某某骗的！我以为
他是真的有授权！网上他的公司也
能搜得到的！”到案后，王某某拒不
认罪，案件办理陷入“零口供”的僵
局。

那么，王某某究竟是真糊涂还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网上能搜到”
又是怎么搜的？

对此，承办检察官对辩护人提
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和

演示搜索，通过聊天记录、天眼查
查询记录、浏览器搜索记录等电子
数据进行补充侦查。“王某某辩解
因未注册无法查看‘天眼查’上企
业具体信息，所以没有继续查证知
名品牌佛山分公司注册情况，这与
实际查询步骤不符，实际调查过程
中发现未注册用户也可查看。”相
关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他们根据
王某某所称的关键词进行网页搜

索，所获内容也和黎某某所提供材
料不吻合，“王某某的相关从业经
历证明其熟知商标授权流程，但其
与黎某某合作洽谈过程中却不核
查佛山分公司是否存在黎某某身
份情况，也未索要宁波总部的授权
文件，种种现象直指王某某对黎某
某的授权材料缺乏信任基础，其主
观上明知黎某某提供的系虚假授
权材料。”

3 检察官突围“零口供”困局

环环相扣的证据闭环，重锤敲
定了案件的真相。

2023年12月30日，鄞州区检
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将王某某提
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
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10
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与同案犯

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70
万元。

检察机关主动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根据行为人涉案具体情节，
分层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大、犯罪情
节较重、犯罪数额较大的王某某、黎
某某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实

刑；对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积极退赃
退赔、消除不良影响，并取得权利人
谅解的生产商方某某等三人建议适
用缓刑；对主观恶性不明显，仅参与
公司生产销售的部分厂商工作人员
作撤案处理。 记者 袁先鸣

通讯员 唐佳辰 张文婕

4 证据闭环重锤敲定案件真相

一条造假产业链被成功铲除


